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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北京市春立

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立医疗”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春立医疗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审

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 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计支出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该事项属于公司业务正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史春宝、岳术俊、史文玲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出席会议的监事一致表决通过，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

2025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与关联方北京美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

商品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属正常商业行为，遵守了自愿、

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符合市场化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4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所需，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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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形成了决议意见：公司在 2025 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属正常商业行为，遵守了自愿、等价、

有偿的原则，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2024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系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所发生的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预计 2025 年度与北京美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卓”）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不含

税）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不

含税）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不含

税）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原因 

销售商品 
北京美卓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350.00 0.43 26.16 347.90 0.43 -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4 年度的营业收入。 

（三）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4 年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预

计金额（不含

税） 

上年（前次）实际

发生金额（不含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商品 
北京美卓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800.00 347.90 0.43 

公司 2023 年实际发生

金额为 675.07 万元，

公司在 2024 年初对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的审

批系根据上一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进行预计，

2024 年受带量采购影

响，关联交易金额亦出

现较大幅度的减少，导

致与年初预计金额不

一致。 

注：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基数为 2024 年度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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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 北京美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岩 

注册资本 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5-31 

住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军响村 203 号院-2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军响村 203 号院-2 号 

经营范围 

销售医疗器械（Ⅲ类）；销售医疗器械（Ⅰ类、Ⅱ类）、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针织织品、建筑材料、塑料制品、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体育器材；技术开发、技 术推广、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王岩 

最近一年财务状况 无（该公司未对外公开财务数据，也未向公司提供相关数据）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美卓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因美卓的业务负责人李俊霞、郭福祥分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史

春宝的表妹、表妹夫，比照关联方披露 

（三）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

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25 年公司与北京美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主要为公司向美

卓销售医疗器械产品的交易。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所有

交易均将与相应的交易方签订书面协议，交易价格皆按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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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

务开展情况签订具体的相关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具有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预计关联交易系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常商业

行为，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定价公平合理，并将按照公司当时有效

的章程及决策程序履行相关审批程序，预计所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未来，基于客户需求产生的关联方对外销售仍不可完全避免。公司将持续避

免与关联方不必要的关联销售，经常性关联交易占比将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且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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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张 畅               胡明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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